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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使劳动能力鉴定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,

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劳动者获得医疗救

治和经济补偿 , 对工伤或患职业病劳动者的伤残程度做出更

加客观 、 科学的技术鉴定 , 在总结分析十余年工伤评残实践

经验基础上 , 对 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(GB/

T16180—1996)》 进行了修订与完善。 以下介绍本标准修订的

主要内容。

1　修订原则

1.1　坚持依法制 (修)定的原则 , 严格按照 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 (以下简称 《条例》)规定制 (修)订标准。

1.2　坚持平稳衔接的原则 , 保持工伤评残标准的相对稳定与

连续。

1.3　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 , 标准的制 (修)订既要在总体上

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, 又要做到标准本身各门类的平

衡。

1.4　坚持评定劳动功能障碍的原则 , 评残与评病相分离。

1.5　坚持科学的原则 , 体现标准制订工作的科学性与权威

性。

1.6　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, 做到开放式制订标准 , 广泛征求

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。

2　关于标准名称

2003年发布的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(国务院第 375 号令)于

2004年 1 月 1日起实施。 《条例》 规定:“职工发生工伤 , 经

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 , 影响劳动能力的 , 应当进行

劳动能力鉴定” , 同时明确指出 , 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功能

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鉴定 , 劳动功能障碍分为 10

个等级 , 最重的为一级 , 最轻的为十级。 很显然 , 这里所指

的劳动能力鉴定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是 GB/T16180—1996 《职工

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》 标准。 按照标准修订原则 , 技

术标准应当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 , 因此 , 本标准名称应更

名为 “劳动能力鉴定” 标准 , 但考虑到标准与实际评残工作

平稳衔接的要求 , 经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协调 , 最终确定修

订后的标准名称为 《劳动能力鉴定-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

级》 (以下简称 《标准》)。

3　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的定义

《条例》 第二十二条规定:“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功能

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鉴定。” 本标准从技术法规操

作层面上做了进一步阐释 , 明确指出劳动能力鉴定的定义是

指 “劳动能力鉴定机关对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或患

职业病后 , 根据国家工伤保险法规规定 , 在评定伤残等级时

通过医学检查对劳动功能障碍程度 (伤残程度)和生活自理

障碍程度作出的判定结论。”

4　关于 《标准》 总则

4.1　 “医疗依赖” 判定分级

这里所称医疗依赖是指工伤致残于评定伤残等级技术鉴

定后仍不能脱离治疗者。根据各地反馈意见和建议 , 为增加

医疗依赖判定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, 本次修订将医疗依赖判

定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类型。 特殊依赖是指致残后必须终身

接受特殊药物 、 特殊医疗设备或装置进行治疗者 , 如血液透

析 、 人工呼吸机以及免疫抑制剂等的治疗。 而需长期接受药

物治疗如降压药 、 降糖药 、 抗凝剂及抗癫痫药治疗等为一般

依赖。

4.2　 “分级原则” 的调整

本次修订在原标准规定基础上 , 分别对分级原则第八级 、

第九级 、 第十级做了适当调整 , 即在八级中明确存在有一般

医疗依赖 , 而在第九级 、 第十级中明确无医疗依赖或存在一

般医疗依赖。

4.3　相关管理内容的调整

4.3.1　取消了 “工伤 、 职业病证明” 的规定　鉴于 《条例》

第三章第十四条 、 第十七条 、 第十八条对其已有明确规定 ,

故本次修订标准予以取消。

4.3.2　相关表述与法规相衔接　其中包括 “重新鉴定” 的表

述修改为 “复查鉴定” , 对 “于国家社会保障法规所规定的医

疗期满后……” 的表述修改为 “于国家工伤保险法规所规定

的停工留薪期满……” 等。

4.4　关于精神科评残的判定

4.4.1　智能减退修订为智能损伤　在原判定指标智能 (IQ)

值基础上 , 增加记忆商 (MQ)判定指标。 与 GB/T16180—

1996标准比较 , 单一的 IQ 的判定或单一的 MQ 的判定都不足

以构成评残的要件 , 必须同时测定其 IQ值和MQ 值 , 二者同

时具备才构成智能损伤的判定。是否达到智能损伤 , 还要根

据这种损害足以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构成了影响 ,

并且持续影响在 6 个月以上。同时 , 取消了单纯智能减退判

定分级中的边缘智能的判定。

4.4.2　从严判定 “人格改变” 　本次修订从多个方面对人格

改变的判定进行了调整。首先对人格改变临床表现从五个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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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重新做了相对准确的表述 , 其次规定了人格改变判定必须

具备的条件:一是人格改变需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临床表现

特征 , 二是这种人格改变的临床表现至少持续 6 个月以上方

可诊断。

4.4.3　增加了 “与工伤 、 职业病相关的精神障碍” 的认定　

重在确认精神障碍与工伤 、 职业病在发病基础 、 发病时间以

及与工伤 、 职业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关系 , 并且排除有强阳性

家族病史所患精神障碍者。

4.5　关于神经内科 、 神经外科评残的判定

4.5.1　癫痫评残鉴定的前提与要求　癫痫是一种以反复发作

性抽搐或以感觉 、 行为 、 意识等发作性障碍为特征的临床症

候群 , 临床体征较少 , 若无明显颅脑器质性损害则难于确定

其发病是否与工伤 、 职业病有关。因此 , 本次修订明确规定

工伤和职业病所致癫痫的诊断前提应有严重颅脑外伤或中毒

性脑病的病史。同时规定进行评残鉴定时 , 应要求被鉴定者

提供以下至少两项以上的相关信息材料:(a)两年来系统治

疗病历资料 , (b)脑电图资料 , (c)原工作单位或现工作单

位组织上提供的患者平时发病情况的资料证明 , (d)必要时

测定血药浓度。

4.5.2　增加了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分级判定　按其感觉障碍

程度分为轻度和重度两种类型 , 只有浅感觉障碍的定为轻度 ,

有深感觉障碍的定为重度。

4.6　关于骨科 、 整形外科及烧伤科的评残判定

4.6.1　取消了利手与非利手的表述　在评残鉴定实践活动

中 , 由于原标准规定利手与非利手存在级别上的不同 , 也就

存在补偿待遇上的差异 , 据此引致被鉴定者为了个人利益 ,

采取各种手段提供不实信息 , 给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带来了管

理上的困难 , 并增加了不必要的鉴定争议。 因此 , 本次修订

取消了利手与非利手之分 , 其级别一律按利手伤残确定。

4.6.2　取消了 “辅助器具” 在评残级别中的表述　随着科学

技术的发展 , 辅助器具的提供越来越成为现实 , 由工伤导致

的任何器官缺失或缺损 , 都有可能通过安装或配置辅助器具

代替因工伤而缺失的生物功能。是否配置或安装辅助器具 ,

配置或安装辅助器具后的伤残级别的确定 , 本次修订建议由

劳动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通过管理规定予以规范 , 不在标准

文本中体现。

4.6.3　烧伤瘢痕的判定

4.6.3.1　瘢痕诊断的界定　本标准明确规定烧伤后留有增生

性瘢痕者可以进行残疾等级评定 , 而萎缩性瘢痕则不能评残。

4.6.3.2　关于瘢痕评残下限划定　GB/T16180—1996 标准规

定瘢痕的最低下限为≤30%, 过于宽泛 , 给评残实际工作的

可操作性带来困难 , 造成了不必要的纠纷。 本次修订则对其

最低下限由≤30%改为<5%、 ≥1%, 有利于评残实践操作。

4.7　关于普外科 、 胸外科 、 泌尿生殖科的评残判定

4.7.1　修订了肝功能损害的判定与分级　GB/T16180—1996

对肝功能损害判定以谷丙转氨酶 、 血清白蛋白 、 血清胆红素 、

腹水 、 脑病和凝血酶原时间 6 项指标的损害程度来判定 , 并

将肝功能损害分为轻 、 中 、 重度。此次修订将其中谷丙转氨

酶从判定指标中去除 , 保留的指标按其在肝功能损害中所占

积分的多少作为其损害程度的判定 , 积分 10～ 15 分为肝功能

重度损害 , 7～ 9 分为中度损害 , 5 ～ 6 分为轻度损害。从定性

判断到定量化判断 , 更具有科学性。

4.7.2　增加了大血管的界定　修订后标准进一步明确主动

脉 、 上腔静脉 、 下腔静脉 、 肺动脉和肺静脉为本标准所称的

大血管。

4.8　关于职业病内科评残的判定

4.8.1　增加了低氧血症的判定标准　按其氧分压值的高低来

判定缺氧程度 , 并分为轻 、 中 、 重度三级 , 以代替分级条款

中按呼吸困难程度分级作为判定依据 , 科学性强并具有可操

作性。

4.8.2　增加了活动性肺结核诊断要点的判定　修订后的标准

明确规定了尘肺合并活动性肺结核诊断要点的判定 , 分别列

出了涂阳肺结核和涂阴肺结核诊断的条件要点。

4.8.3　修订了中毒性肾病评残的判定　GB/T16180—1996 对

中毒性肾病的判定分为两种类型 , 即中毒性肾病和隐匿性中

毒性肾病 , 以定性描述为主 , 缺乏定量指标。修订后的判定

标准可操作性增强 , 主要表现在:(1)明确表述中毒性肾病

的特征性表现为肾小管功能障碍;(2)增加了定量判定指标;

(3)诊断分级判定指标明确 , 只有肾小管功能损伤者为轻度

中毒性肾病 , 若同时有肾小球功能损伤的则为重度中毒性肾

病。删除了隐匿性中毒性肾病的判定。

4.8.4　补充完善了肾功能不全的判定指标　GB/T16180—1996

在判定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 、 失代偿期和代偿期时 , 所用判

定指标不一致 , 尿毒症期的判定以血尿素氮作为惟一的指标 ,

修订后标准增加了内生肌酐清除率 、 血肌酐浓度的判定指标 ,

与失代偿期和代偿期判定指标保持了一致。

5　伤残类别调整

5.1　颅脑损伤　代替颅骨缺损 、 脑叶切除术后或颅内异物 、

脑脊液瘘的分类表述。

5.2　删除了表 B.3 中单一的耳廓缺损。

5.3　表 B.4 中增加了十二指肠伤残类别。

6　 《标准》 调整幅度与范围

本标准修订补充和完善相关技术内容 20 余项 , 总体上增

加评残条款 102 条 , 由 470 条增加至 572 条 , 其中增加条款

139 条 , 升级条款 43 条 , 降级 10 条 , 删除 37 条 , 另有 73 条

在内容的表述和准确性表达方面等进行了调整。

总之 , 本标准修订在充分收集 、 分析全国各省工伤评残

经验 、 意见和建议基础上 , 为与我国工伤保险法规配套 , 既

保持了与原标准的衔接 , 又充分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

展水平的要求。本标准针对工伤评残鉴定实践经验总结 , 增

补和调整了相关判定依据共 12 项 , 调整了部分级别分类和取

消了不合理的表达 , 增强了标准的合理性 、 实用性和可读性。

《标准》 分级界限清楚 , 内容全面 , 覆盖面广 , 科学性强 , 基

本达到横向与纵向 、 部分与整体间的协调与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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